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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 科：客家事務行政 

科 目：客家政治與經濟 

 

一、我國「客家基本法」第 12 條規定，政府應保障客家族群傳播及媒體的近用權 

    （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何謂「客家族群的媒體近用權」？中央客家委員會

的客家媒體政策至今已有那些施政及計畫執行成效？未來可能面臨那些挑戰？未來有那些可

以努力的方向？ 

【擬答】： 

客家文化創意產業項目例舉： 

客家布染：有服飾裁剪設計專長與熱愛鄉土的婦女媽媽們，透過組織的力量投入布染及

客家服飾的創作與製造。結合當地特色的植物樹枝花葉為染色材料，堅持以健康、自

然、環保為訴求，成功打開客家衫的新風貌，用自己的雙手編織屬於自己的未來。 

擂茶：擂茶是將原有的文化元素重組變成高價值的商品。 

藍衫：傳統藍衫變成時尚服飾等等。 

創意手工皂：沉香之香氣為融合動植物的龍涎香，至今仍無法用化學原料調配，其香味

持久，味道變化萬千，現更以沉香葉、沉香籽油、沉香精油、珍珠粉、草藥、花草類、

絲瓜水等 20 幾種天然素材渲染，研發出世界第一塊沉香御用藝術手工皂，讓香氣保存

於手工皂中，具良好天然保濕效果，為有別於市面上的創意手工皂。 

柿餅：柿子  是柿樹的果實。柿樹的栽種已有千年歷史，主要產地在中國、日本、韓

國、巴西。台灣柿的栽培最早來自中國大陸，為澀柿品種，甜柿品種則都從日本引進，

主要品種以富有及次郎為主。新竹的新埔、苗栗的公館合為台灣柿餅產地。 

花生糖客家產業：花生糖是佳冬鄉昌隆村頗為出名的小吃，其中又以賴家老牌花生糖最

為知名，已經傳了兩代。主要是用花生拌麥芽糖，再加麵粉調製而成，香脆不黏牙齒，

愈嚼愈香，愈吃愈想吃。 

時至今日，舉凡客家人的文化傳統、客家庄的景觀、客家人的美食、衣著、住宅甚至是

客家人的創意，果然都變成熱門的行銷商品。 

目前「客家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有哪些待突破的瓶頸與困難 

失去了文化產業的核心：過度強調文化經濟性，往往也導致將客家文化過度商品化的憂

慮。進言之，多元的文化意識、藝術活動、生活價值才是文化產業的核心，失去了核

心，文化產業只是浮而不實。大部分的「客家文化產業」很迅速的被連結到客家小吃、

休閒觀光、農特產品；即使客家委員會雖然開始推動具有創意、設計概念的文化產業概

念，可能面臨客家文化逐漸空洞化的問題。 

產業概念的結果是否會形成文化扭曲與變形：當產業概念不斷在文化政策發展的過程中

變得日漸重要時，許多文化政策研究者往往指出這個趨勢背後可能隱藏的危險性。需要

更深入每個不同的文化、歷史與在地脈絡去思考，與長期研究與觀察。客家文化創意產

業的發展，也許只在初步的階段，不需要太早下定論，但這樣的政策發展的確需要更多

關注與警惕。 

是客家文化產業中存在想像的衝突，以及可能導致族群印象刻板化的危險；迅速產業化

的結果，使得客家文化藝術與文化論述的深耕往往被忽略，未來勢必需要更多的關注。 

客家表演藝術工作者的生存困境：生存的困難也普遍存在於表演藝術專業工作者。在整

體社會中，從事表演藝術工作的個人與團體常因職業或專業角色定位模糊不清，職業的

專業性未受到應有的理解及尊重；生存的不易不僅反映在物質條件的匱乏，也反映表演

藝術產業之弱勢及資源匱乏，整體社會無法提供表演藝術朝向產業化及永續經營的環

境，提供更多的就業機會。。 

客家表演藝術團體經營困境：在整體藝術補助政策如同多頭馬車的狀況之下，既無法由

政府全額補助文化團體，也無法在短期內全面走向自由市場的商業競爭規則；所以，對

於市場機制及藝術性質截然不同的表演藝術團體，無法提供明確有效的協助及扶持。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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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式的平等造成團體在經營發展及市場開發等形成基礎的不均衡及扭曲，也易形成產業

生態不健全的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作法 

立法原則及方向： 

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應加強藝術創作及文化保存、文化與科技結合，注重城鄉及

區域均衡發展，並重視地方特色，提升國民文化素養及促進文化藝術普及，以符合國際

潮流。(第 2條) 

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之設置：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政府應捐助設立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其設

置條例另定之。(第 7條) 

發展經費： 

政府應致力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並保障其發展所需之經費。(第 8條) 

國家發展基金之提撥： 

國家發展基金應提撥一定比例投資文化創意產業。  

前項投資之審核、撥款機制與績效指標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 9條) 

文化創意之推廣： 

政府應推廣文化創意有價之觀念，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資產，並落實於相關政策。  

政府用於有形或無形之文化創意資產支出，經濟效用年限達二年以上者，應劃編為資本

門經費預算。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訂定各項獎勵或輔導措施，以協助公民營企業及文化創意事

業，將創意成果及文化創意資產，轉化為實際之生產或運用。(第 10 條) 

與教學資源之整合及人才培訓： 

為培育文化創意事業人才，政府應充分開發、運用文化創意人力資源，整合各種教學與

研究資源，鼓勵文化創意產業進行產官學合作研究及人才培訓。  

政府得協助地方政府、大專校院及文化創意事業充實文化創意人才，並鼓勵其建置文化

創意產業相關發展設施，開設相關課程，或進行創意開發、實驗、創作與展演。(第 11

條) 

 

二、客家族群中的個人選擇參與族群政治活動可能會受到那些個人、族群心裡，以及法律制度面

因素的影響？試分述之。 

【擬答】： 

臺北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開辦「臺北客家書院」，辦理各類客家語言學習、文化體驗研習課程，提供社會人士學

習客家語言、文化之機會。 

結合客籍里長之社區資源，以在地化深耕臺北新故鄉的精神，於社區里鄰巷弄內推動客

家文化活動或研習課程，讓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客家藝文的優美與深度，並使客

家文化成為本市之常民文化“ 

推動臺北客家與國際客家事務交流與合作，建立臺北客家與國際客家社團之連繫網絡，

積極參與國際客家組織之聯繫互動，加強臺北客家與海外客家組織之文化參訪交流活

動，增進臺北客家國際能見度及臺北市國際關係之發展。 

客家委員會 

成立客家電視台：透過電視媒體，提供客家族群看得到、其他族群也聽得到客語的平

台，讓客家族群了解，這是在電視上使用的語言，也使其他族群的朋友知道這是台灣的

一種語言，讓客家話堂堂正正地進入公共領域。 

加值客家特色產業，提升客家意象，改善環境及活化利用率，多元形塑客家產業整體形

象；輔導業者精進轉型及強化產品研發，善用客家產業品牌認證策略，營造「Hakka 

TAIWAN 臺灣客家」品牌優質形象。  

形塑「客家美食 HAKKA FOOD」認證餐廳，創造品牌行銷，提升客家餐飲整體競爭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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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開發及取得專利計 9款具客家文化意象布料，積極推廣客家服飾之美，推升客家時

尚產業創新能量。 

 

三、依據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條所稱之文化資產，所指為何物？有那些項目？在客家文

化中，依據這些項目分別可能有那些值得保存的例子？由振興客家產業的角度而言，試由其

中選一項說明政府對其產業活化可能推行的政策作為。 

【擬答】：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認定問題 

第一個爭議點，客委會統計推估之計算方式是否允當？一般觀念上被認為「非」客家庄

之鄉鎮市區為何被認定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以如臺中市豐原區為例，依客委會 2011

年《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料調查研究》，豐原區之客家人口比例為 2 62%，實際上未

達三分之一之人口比例標準，但客委會以「區間估計」方式納入估計誤差值（

03%），讓豐原區之區間估計結果為 21%至 33%，剛好讓豐原區達到三分之一門檻，而得

列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可以推測，客委會可能為了極大化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數

目，係以最寬鬆方式來認定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第二個爭議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不但擴大傳統客庄之範圍，更包含部分的「山地

鄉」，如苗栗縣泰安鄉、臺中市和平區（原臺中縣和平鄉）。這突顯了三個問題：

（1）將「山地鄉」納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難謂允當；該鄉究竟應發展原住民特色

或客家特色，易生爭議；（2）事實上，兼具「山地鄉」與「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雙

重身分之鄉（區），從一般社會通念、資源配置、制度保障（鄉長、縣議員）等以觀，

該鄉（區）勢仍以發展原住民語言及文化特色為主軸，故認定其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之實益性甚低；（3）立法院無黨團結聯盟黨團或委員擬具《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

原住民族自治區居民為「中華民國國民，設籍自治區者，為自治區居民」。設若未來原

住民族自治區居民之定義依立法院無黨團結聯盟黨團或委員版本通過，且苗栗縣泰安鄉

依程序設立為原住民自治區，泰安鄉是否仍宜認定為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恐生爭議。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穩定性問題 

除了因客家人定義之寬鬆化及客家人口調查統計推估之精確化不足，使得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產生基礎性的問題外，依《客家基本法》第 6條，「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係以

鄉（鎮、市、區）為基礎，設若鄉（鎮、市、區）行政區域重劃或整併鄉（鎮、市、

區），恐將讓已公告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因客家人口少於三分之一，而從「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變更為「非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即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實際上易

受行政區劃影響，致其穩定性不足。 

在非客家縣市中之單一或少數「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如雲林縣崙背鄉，因其已是該

縣中唯一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若發生行政區重劃或整併，是否能持續保有客家文化

重點發展區地位，恐是相當困難。 

有效運作須地方自治團體之配合 

「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所推動之加強客家語言、文化與文化產業之傳承及發揚，以及

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包含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員，應加強客語能力），這無可避免

的會涉及地方自治團體的自治權，自須仰賴地方自治團體的配合。 

除地方自治團體的配合外，也涉及財政補助機制，如果客家委員會沒有足夠的預算，要

讓地方自治團體主動挹注資源與預算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恐有其困難性。特別是那

些在一般社會通念上，被認為是非客家庄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者，地方自治團體恐更

不易分配客家預算給此類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未解決更迫切的都會區客家族群發展危機 

客家委員會目前公告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多為「鄉村型」市鎮，未來政府依法勢必將

投入更多預算、資源於此類以「鄉村型」市鎮為基礎的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這對傳統

客庄發展是大有助益的。惟相對地，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似將不利於「都會區」客家族

群之發展。 

臺灣因都市化的發展，人口聚居多於大都會區，許多客家人已逐漸搬離傳統鄉村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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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入大都會城市居住。這些進入大都會城市的客家族群是最容易發生「隱形化」及

「族群認同改變化」的一群，是最需要確保其客家族群意識存續，是最需要傳承客語與

客家文化傳承的一群，但這群人聚居地卻又未列入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如大臺北都會

區（即臺北市、新北市、基隆市）中無任何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 

 

 

 

 

 

 

 

 

 

 

 

 

 

 

 

 

 

 

 

 

 

 


